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及文件，公司拟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相关议案、预案以及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内容后，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制定、发行价格、定价原则等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加速推

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符合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3、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修改《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有效；通过本次修改《公司

章程》、《利润分配管理制度》，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维护所有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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